
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書

聲請人 姓名：黃明仁

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 9 條之規定，聲請法律憲法審查 

事 ：

主要爭點

一 、本件原確定判決審認聲請人所被訴不違背$ 務之 

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罪（即犯罪事實攔壹、三所示一 

< 罪）成 立 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十月確定（經原判決 

以貪汙治罪條例第12條第 1 項規定減輕其刑）。 

而聲請人惶恐認為貪汙治罪條例第5 條第 1 項第 

3 款規定，不符憲法法律明確性原則、罪刑相當 

原則、憲法第8 條及第23條規定。因為，不違背 

職務之本質，本身已呈現不違法之意涵；然立法 

者就不違背職務之某些行為，如本件被訴所稱接 

受飲宴之内容，納入應處罰之對象，似將俗世之



人情世故下所難以完全隔絕之行為，硬性加以嚴 

懲 ；亦即，逾越道德範圍之行為，其程度未必重 

至違法；然將人情世故之種種可能納入重罪範疇， 

不符人性為群聚本質之基礎。

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

一 、本件確定終局裁判，為第二審之判決（臺灣高等法 

院 107年度上訴字第960號），第三審法院（最高 

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875號)係以違背法律程 

式駁回上訴。

應受判決之聲明 广

一 、貪汙治罪條例第5 條第 1 項第3 款規定，應受違 

憲或部分違蕙之宣告，並自判決公布日起，因部 

分違憲或全部違憲而部分或全部失其效力。

事實上及法律之陳述

壹 、聲請法規憲法審查之目的

一 、茲憲法法庭所為之判決，依法得由憲法法庭發回 

事實審法院更為審判，即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違 

憲之事項，有終極之救濟功能。又道德範圍相當 

廣 泛 ，基於人性群聚之不可抗拒本質，公務員接



受飲宴招待，在不違背職務之内涵内，加以重刑 

相 繩 ，似乎處罰過苛；既不違背職務，其核心意 

義不具備違法受罰之必要。是聲請人明白國家對 

於公務員清廉行政之基本要求，杜絕歪風，故立 

法者將如本案接受招待之形式納入貪汙治罪條例 

之重罪處罰；但重達有期徒刑七年以上之處罰， 

似與憲法最小侵害原則相悖。聲請人期盼國家處 

罰公務員遊走道德邊緣之行為，縱應處罰，亦可 

衡量人與人之間不可抹滅之人情牽綷，變更以合 

理之處罰刑度，或者不輕易處罰未實質達到刑法 

内涵所應非難評價者，始符憲法基於人性為出發 

之一切基本要求。

貳 、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所涉蕙法之條文 

或憲法上之權力、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 

裁判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（法律或命令) 

之名稱及内容：

一 、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蕙法第八條定有明 

文 。鑒於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，嚴重限制人民之 

基本權利，係屬不得已之最後手段。立法機關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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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，並認施以 

刑罰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 

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，雖得以刑罰 

規範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 

限制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，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， 

尤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 

人責任之輕重相符，始符合罪刑相當原則，而與 

蕙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無違（司法院大法官釋 

字第六四六號、第五五一號、第六六九及第七七 

七號解釋意旨參照）。憲法所稱「法律明確性原則」 

，應係「明確規範處罰之定義」；然如本件被訴不 

達背職務受贿之情形，係為接受民間業者飲宴招 

待 ，並非實質收受金錢款項。故不正之利益，包 

含各種形式之内涵，但對於重視人際關係之聲請 

人而言，接受飲宴招待，乃係人情包祇之負擔， 

並非利益。換言之，公務員亦有私生活，在公務 

與私領域之間，存在著模糊之界線；或許，簡單 

說 ，切勿接受與公務有關之業者之飲宴，即可避 

免法律追訴；不過，由二審法院判決書事實欄壹、



三（二)所記載之事實而言，即判決書載道：「…… 

請黃明仁能就變更設計部分幫其爭取合理之工程 

款 ，勿讓其虧損，並能讓其順利完工、請款……」 

等情，實際上已說明業者請託之事項，毫無違法 

情事，絲毫未要求聲請人作出違背職務之行為， 

均在合理之範圍内，只因過程不應有飲宴此部不 

當行為。易言之，就聲請人主觀意識，在沒有違 

背職務之情形下，接受飲宴招待，並不違法，尤 

以聲請人生性喜交友，並未意識到與民間業者亦 

為另層朋友關係所產生之危險；如聲請人有意貪 

汙 ，必定直接要求交付贿款，何須為數千元至萬 

餘元之利益（飲宴餐費）甘冒重大風險。因此，貪 

汙治罪條例第5 條 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（下稱系 

爭法條），其本身矛盾之處在於「不違背職務」又 

何須「受贿」之迷思。亦即，系爭法條過於主觀， 

將一切形式之人情世故之可能，皆納入處罰之對 

象 ，超越理性範圍。法律本身似乎應以客觀角度 

審視處罰客體之應罰性，而非以擴大想像範圍為 

根本，加以追訴「不違背職務之各種行為」；且系



爭法條最輕本刑高達有期徒刑七年以上，難脫罪 

刑不相當之疑義。就系爭法條之射程，其不問被 

告主觀意識有無犯罪之意圖，而是將一切與公務 

有關之可能行為均「視為有罪」，故其明確性相當 

模 糊 ，處罰範圍近乎無限延伸，不符憲法比例原 

則 ，未符合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。

參 、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之情形：

一 、明確性原則乃法治國原則的基本要求，惟其内容 

隨著所針對的國家權力以及行為方式而有所差異； 

就我國而言，法律明確性乃是針對立法者之要求， 

要求法律規定必須明確，一般人皆可了解法規規 

定之内容。系爭法條所謂「對於職務上之行為」 

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贿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，自然 

不能適用於無行贿意圖者，亦不適用於未有收贿 

之意圖者。申言之，公務往來之間，尚有私人朋 

友情誼在内，本應分別視之；尤以私人情誼早於 

公務之前已建立，偶因公務之牽涉，造成執法者 

難以區分，往往造成有如本件之誤解。由於憲法 

對於法規範之審查，不在於犯罪有無之爭執，故



聲請人非於此爭執有無罪，僅係說明被訴不違背 

職務收贿之誤解，乃因系爭法條之射程範圍太過 

廣 泛 ，未慮及人之一生，不僅是為公務而存在， 

經常在公務行為之前，早已建立深淺不一之人際 

關係。再者，系爭法條之矛盾在於「不違背職務」 

又何須「收贿」；假設公務員假意於職務上予不當 

方便，所涉犯之罪，乃係貪汙治罪條例第5 條第 

1 項第 2 款之罪；換言之，收贿必定違背職務， 

除非公務員以詐欺之方法，於收贿後但不違背職 

務 ，則如上述，應受貪汙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 

第 2 款規定相繩。退步言之，行贿者不欲公務員 

作出違背職務之行為，何須行贿；貪汙治罪條例 

第 5 條第 1項第 1 款 、第 2 款之規範，本已涵蓋 

意圖收贿或已收贿但不違背職務之情形；系爭法 

條不但未補充同條項第卜2 款之不足，反倒是同 

條項第2 款之延伸，僅係說法即文字上之變異； 

因而系爭法條之明確性，令聲請人無從理解。至 

於系爭法條過苛在於，涉犯該條款之罪之公務員 

之共同特色在於「未有任何違背職務之舉」；既未



違背職務而受有形式上之各種不同利益，不問輕 

重 ，皆以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束縛行為人，過於嚴 

苛。即便貪汙治罪條例第12條規定有情節較輕者 

減輕之條款，然如本件，仍然高達有期徒刑3 年 

1 0月之重，有罪刑不相當之疑義。因此，系爭法 

條困惑許多人民及公務員，亦即，貪汙治罪條例 

第 4 條 、第 5 條第 1 項第1 款 、第 2 款規定已涵 

蓋各種貪汙情節之處罰必要；況依常人通識，未 

違背職務，即無貪汙情事；且中華民族好客大方 _

作東飲宴之事，乃屬常情，實不宜過度解讀，以 

實踐憲法第八條保障人民人身自由之意旨，並符 

合人之常情之憲法比例原則，併予敘明。

肆 、綜上，請求大院憲法法庭依蕙法之一切内涵而受 

理本件之聲請，並請求判決如聲明，毋任感禱。

謹狀

司法院蕙法法庭公鑒

中華民國 年 S 月 Z 曰

L M
具狀人 :蓋 4 仏 痛 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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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狀人 :羞 M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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